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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种畜禽场验收标准（试行）

北京市农业农村局

2022 年 3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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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用种鸡场验收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基本条件

申请验收的种鸡场应取得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核发的《动

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二、人员条件

1、企业负责人

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，并具有一定的从业经验和组织

管理能力。

2、技术负责人

有技术负责人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

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从事肉种鸡生产管理 3 年以上，

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。

3、畜牧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具有技

师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肉种鸡繁育、饲养管理、饲料

营养技术。

4、兽医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取得执

业兽医师资格或技师、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动物防疫、

疫病控制等技术。

5、从业人员

饲养人员经过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人工授精、种蛋管

理、设备使用等相关知识培训；兽药的采购、出入库管理人

员经过兽药相关知识培训，熟练掌握药品的安全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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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其他要求

其他专业技术工种应经过相关技术培训后上岗，应取得

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。企业每年应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并按

照计划对员工进行培训和管理。患有相关人畜共患传染病的

人员不得从事动物饲养工作。

三、选址条件

1、与其它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饲养场、动物和动物产

品无害化处理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保持一定的距离；

2、与生活饮用水水源地、动物诊疗场所、居民生活区、

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，道路、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保持一

定的距离。

四、布局条件

1、场区周围建有围墙；

2、场区出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，长 4 米、深 0.3 米以上

的消毒池；

3、生产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，并有隔离设施；

4、生产区入口处设置更衣消毒室，各养殖栋舍出入口

设置消毒池或者消毒垫；

5、生产区内清洁道、污染道分设；

6、生产区内各养殖栋舍之间距离在 5 米以上或者有隔

离设施。

7、孵化间与养殖区之间应当设置隔离设施，并配备种

蛋熏蒸消毒设施，孵化间的流程应当单向，不得交叉或者回

流。

五、设施设备条件

1、场区入口处及生产区设置消毒池，配备消毒机具等

设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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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、通风、饮水喂料、降温采暖、

灭火等设施设备；

3、圈舍地面和墙壁选用适宜材料；

4、具有必要的防鼠、防鸟、防虫设施或者措施；

5、密闭式鸡舍，且具备与饲养量相符的笼位；

6、设有储物间、办公室、休息室、洗澡更衣室等辅助

设施；

7、设置单独的兽医室，配备必要的诊断、监测仪器设

备，能够开展常见疫病的抗体监测和常规化验；

8、具备专用药房，配备疫苗冷冻（冷藏）设备、能保

证药物储存所需的环境要求；

9、有相对独立的引入动物隔离舍和患病动物隔离舍；

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、污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

或者与专业的动物无害化处理机构签订定期服务协议，由专

业机构处理；

10、所有的设施设备应处于良好状态。

六、管理制度

1、具有防疫、生产、技能培训、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

饲料管理、设备管理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

2、具有国家规定的疫病净化、疫情报告制度；对垂直

传染的白痢、白血病等疫病建立系统的净化程序并留存相关

记录；疫病监测结果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规定；

3、具有明确的防疫程序，按照程序进行免疫、监测和

消毒，建立并留存相关记录；

4、建立种禽养殖档案并长期保存，具体包括检疫、免

疫、消毒、发病、死亡和无害化处理等内容；

5、具有完整的生产计划、生产管理统计报表等资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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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具有完整的繁殖性能记录和统计分析资料。

七、种源条件

1、生产经营的肉种鸡为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

审定或鉴定的品种、配套系，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品种、配

套系；

2、种源来源于有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上一级

种鸡场，应附有引种证明、种畜禽合格证明和检疫合格证明；

从境外引进的，应符合配套系固定的模式，附具农业部批准

文件、进口报关单和出入境检疫合格证明；

3、原则上一场一品种（配套系）一代次。祖代和父母

代场可放宽到一场二品种（配套系）一代次。原种场（曾祖

代场）可放宽饲养多个品种（配套系）。育繁一体化场可放

宽饲养三个品种（配套系）的曾祖代和祖代二个代次。各品

种（配套系）各代次必须严格隔离，独立成区；

4、曾祖代场和祖代场每个品种（配套系）饲养成年种

鸡 10000 套以上，父母代场每个品种（配套系）饲养成年种

鸡 20000 套以上；

5、地方品种每个品种饲养成年种鸡 1000 套以上；保种

场群体数量符合农业农村部《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

基因库管理办法》要求；

6、种鸡的年更新率为 100%。

八、繁育条件

1、原种场、曾祖代场：有切实可行的选育方案，并按

照方案进行选种和育种。坚持进行选育，有年度选育工作总

结或进展报告；

2、祖代和父母代场：按本品种或配套系的制种程序进

行繁育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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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繁育及选育的品种应稳定，具有良好的繁殖性能、

生产性能及抵抗力。

九、质量要求

1、繁殖性能

种蛋生产合格率≥85%，出售种蛋合格率 100%。

2、生产性能

⑴受精率≥85%；

⑵种蛋孵化率≥80%；

⑶育雏率≥98%，育成率≥90%；

⑷健雏率≥95%；

⑸雌雄鉴别率≥98%。

3、疫病净化

落实重点动物疫病（人畜共患病、垂直传播性疫病）净

化措施。高致病性禽流感、白血病、白痢不得检出。

十、销售要求

1、出售肉种鸡(种蛋)必须附具种畜禽场出具的种禽合格

证明，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；

2、销售肉种鸡（种蛋）的品种、配套系、代次均达到

该品种、配套系、代次的合格标准；

3、应当向购买者提供销售产品的主要生产性能指标、

免疫情况、饲养技术要求和咨询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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蛋用种鸡场验收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基本条件

申请验收的种鸡场应取得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核发的《动

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二、人员条件

1、企业负责人

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，并具有一定的从业经验和组织管

理能力。

2、技术负责人

有技术负责人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

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从事蛋种鸡生产管理 3 年以上，

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。

3、畜牧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具有技

师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蛋种鸡繁育、饲养管理、饲料

营养技术。

4、兽医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取得执

业兽医师资格或技师、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动物防疫、

疫病控制等技术。

5、从业人员

饲养人员经过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人工授精、种蛋管

理、设备使用等相关知识培训；兽药的采购、出入库管理人

员经过兽药相关知识培训，熟练掌握药品的安全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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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其他要求

其他专业技术工种应经过相关技术培训后上岗，应取得

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。企业应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并按照计划

对员工进行培训和管理。患有相关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人员不

得从事动物饲养工作。

三、选址条件

1、与其它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饲养场、动物和动物产

品无害化处理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保持一定的距离；

2、与生活饮用水水源地、动物诊疗场所、居民生活区、

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，道路、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保持一

定的距离。

四、布局条件

1、场区周围建有围墙；

2、场区出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，长 4 米、深 0.3 米以上

的消毒池；

3、生产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，并有隔离设施；

4、生产区入口处设置更衣消毒室，各养殖栋舍出入口

设置消毒池或者消毒垫；

5、生产区内清洁道、污染道分设；

6、生产区内各养殖栋舍之间距离在 5 米以上或者有隔

离设施。

7、孵化间与养殖区之间应当设置隔离设施，并配备种

蛋熏蒸消毒设施，孵化间的流程应当单向，不得交叉或者回

流。

五、设施设备

1、场区入口处及生产区设置消毒池，配备消毒机具等

设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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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、通风、饮水喂料、降温采暖、

灭火等设施设备；

3、圈舍地面和墙壁选用适宜材料；

4、具有必要的防鼠、防鸟、防虫设施或者措施；

5、密闭式鸡舍，且具备与饲养量相符的笼位；

6、设有储物间、办公室、休息室、洗澡更衣室等辅助

设施；

7、设置单独的兽医室，配备必要的诊断、监测仪器设

备，能够开展常见疫病的抗体监测和常规化验；

8、具备专用药房，配备疫苗冷冻（冷藏）设备、能保

证药物储存所需的环境要求；

9、有相对独立的引入动物隔离舍和患病动物隔离舍；

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、污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

或者与专业的动物无害化处理机构签订定期服务协议，由专

业机构处理；

10、所有的设施设备应处于良好状态。

六、管理制度

1、具有防疫、生产、技能培训、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

饲料管理、设备管理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

2、具有国家规定的疫病净化、疫情报告制度；对垂直

传染的白痢、白血病等疫病建立系统的净化程序并留存相关

记录；疫病监测结果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规定；

3、具有明确的防疫程序，按照程序进行免疫、监测和

消毒，建立并留存相关记录；

4、建立种禽养殖档案并长期保存，具体包括检疫、免

疫、消毒、发病、死亡和无害化处理等内容；

5、具有完整的生产计划、生产管理统计报表等资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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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具有完整的繁殖性能记录和统计分析资料。

七、种源条件

1、生产经营的蛋种鸡为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

审定或鉴定的品种、配套系，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品种、配

套系；

2、种源来源于有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上一级

种鸡场，应附有引种证明、种畜禽合格证明和检疫合格证明；

从境外引进的，应符合配套系固定的模式，附具农业部批准

文件、进口报关单和出入境检疫合格证明；

3、原则上一场一品种（配套系）一代次。祖代和父母

代场可放宽到一场二品种（配套系）一代次。原种场（曾祖

代场）可放宽饲养多个品种（配套系）。育繁一体化场可放

宽饲养三个品种（配套系）的曾祖代和祖代二个代次。各品

种（配套系）各代次必须严格隔离，独立成区；

4、曾祖代场每个品种（配套系）饲养成年种鸡 5000 套

以上，祖代场每个品种（配套系）饲养成年种鸡 10000 套以

上，父母代场每个品种（配套系）饲养成年种鸡 20000 套以

上；

5、地方品种每个品种饲养成年种鸡 1000 套以上；保种

场群体数量符合农业农村部《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

基因库管理办法》要求。

6、种鸡的年更新率为 100%。

八、繁育条件

1、原种场、曾祖代场：有切实可行的选育方案，并按

照方案进行选种和育种。坚持进行选育，有年度选育工作总

结或进展报告；

2、祖代和父母代场：按本品种或配套系的制种程序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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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繁育；

3、繁育及选育的品种应稳定，具有良好的繁殖性能、

生产性能及抵抗力。

九、质量要求

1、繁殖性能

种蛋生产合格率≥80%，出售种蛋合格率 100%；

2、生产性能

⑴受精率≥85%；

⑵种蛋孵化率≥85%；

⑶育雏率≥98%，育成率≥85%；

⑷健雏率≥99%；

⑸雌雄鉴别率≥95%。

3、疫病净化

落实重点动物疫病（人畜共患病、垂直传播性疫病）净

化措施。高致病性禽流感、白血病、白痢不得检出。

十、销售要求

1、出售蛋种鸡(种蛋)必须附具种畜禽场出具的种禽合格

证明，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；

2、销售蛋种鸡（种蛋）的品种、配套系、代次均达到

该品种、配套系、代次的合格标准；

3、有售后服务措施和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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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鸭场验收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基本条件

申请验收的种鸭场应取得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核发的《动

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二、人员条件

1、企业负责人

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，并具有一定的从业经验和组织管

理能力。

2、技术负责人

有技术负责人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

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从事种鸭生产管理 3 年以上，有

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。

3、畜牧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具有技

师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种鸭繁育、饲养管理、饲料营

养技术。

4、兽医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取得执

业兽医师资格或技师、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动物防疫、

疫病控制等技术。

5、从业人员

饲养人员经过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人工授精、种蛋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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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设备使用等相关知识培训；兽药的采购、出入库管理人

员经过兽药相关知识培训，熟练掌握药品的安全使用。

6、其他要求

其他专业技术工种应经过相关技术培训后上岗，应取得

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。企业应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并按照计划

对员工进行培训和管理。患有相关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人员不

得从事动物饲养工作。

三、选址条件

1、与其它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饲养场、动物和动物产

品无害化处理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保持一定的距离；

2、与生活饮用水水源地、动物诊疗场所、居民生活区、

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，道路、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保持一

定的距离。

四、布局条件

1、场区周围建有围墙；

2、场区出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，长 4 米、深 0.3 米以上

的消毒池；

3、生产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，并有隔离设施；

4、生产区入口处设置更衣消毒室，各养殖栋舍出入口

设置消毒池或者消毒垫；

5、生产区内清洁道、污染道分设；

6、生产区内各养殖栋舍之间距离在 5 米以上或者有隔

离设施；

7、孵化间与养殖区之间应当设置隔离设施，并配备种

蛋熏蒸消毒设施，孵化间的流程应当单向，不得交叉或者回

流。

五、设施设备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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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场区入口处及生产区设置消毒池，配备消毒机具等

设施设备；

2、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、通风、饮水喂料、降温采暖、

灭火等设施设备；

3、圈舍地面和墙壁选用适宜材料；

4、具有必要的防鼠、防鸟、防虫设施或者措施；

5、密闭式鸭舍，且具备与饲养量相符的笼位；

6、设有储物间、办公室、休息室、洗澡更衣室等辅助

设施；

7、设置单独的兽医室，配备必要的诊断、监测仪器设

备，能够开展常见疫病的抗体监测和常规化验；

8、具备专用药房，配备疫苗冷冻（冷藏）设备、能保

证药物储存所需的环境要求；

9、有相对独立的引入动物隔离舍和患病动物隔离舍；

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、污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

或者与专业的动物无害化处理机构签订定期服务协议，由专

业机构处理；

10、所有的设施设备应处于良好状态。

六、管理制度

1、具有防疫、生产、技能培训、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

饲料管理、设备管理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

2、具有国家规定的疫病净化、疫情报告制度；对垂直

传染的白痢等疫病建立系统的净化程序并留存相关记录；疫

病监测结果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规定；

3、具有明确的防疫程序，按照程序进行免疫、监测和

消毒，建立并留存相关记录；

4、建立种禽养殖档案并长期保存，具体包括检疫、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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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、消毒、发病、死亡和无害化处理等内容；

5、具有完整的生产计划、生产管理统计报表等资料；

6、具有完整的繁殖性能记录和统计分析资料。

七、种源条件

1、生产经营的种鸭为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

定或鉴定的品种、配套系，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品种、配套

系；

2、种源来源于有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上一级

种鸭场，应附有引种证明、种畜禽合格证明和检疫合格证明；

从境外引进的，应符合配套系固定的模式，附具农业部批准

文件、进口报关单和出入境检疫合格证明；

3、原则上一场一品种（配套系）一代次。祖代和父母

代场可放宽到一场二品种（配套系）一代次。原种场（曾祖

代场）可放宽饲养多个品种（配套系）。育繁一体化场可放

宽饲养三个品种（配套系）的曾祖代和祖代二个代次。各品

种（配套系）各代次必须严格隔离，独立成区；

4、曾祖代场和祖代场每个品种（配套系）饲养成年种

鸭 5000 套以上，父母代场每个品种（配套系）饲养成年种鸭

20000 套以上。以地方品种为资源培育的品种（配套系）规

模可以减半。地方品种每个品种饲养成年种鸭 1000 套以上。

国家级保种场群体数量符合农业农村部《畜禽遗传资源保种

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管理办法》要求。

八、繁育条件

1、原种场、曾祖代场：有切实可行的选育方案，并按

照方案进行选种和育种。坚持进行选育，有年度选育工作总

结或进展报告；

2、祖代和父母代场：按本品种或配套系的制种程序进



— 16 —

行繁育；

3、繁育及选育的品种应稳定，具有良好的繁殖性能、

生产性能及抵抗力。

九、质量要求

1、繁殖性能

种蛋生产合格率≥80%，出售种蛋合格率 100%；

2、生产性能

⑴受精率≥85%；

⑵种蛋孵化率≥85%；

⑶育雏率≥98%，育成率≥85%；

⑷健雏率≥99%；

⑸雌雄鉴别率≥95%。

3、疫病净化

落实重点动物疫病（人畜共患病、垂直传播性疫病）净

化措施。高致病性禽流感、白痢不得检出。

十、销售要求

1、出售种鸭(种蛋)必须附具种畜禽场出具的种禽合格证

明，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；

2、销售种鸭（种蛋）的品种、配套系、代次均达到该

品种、配套系、代次的合格标准；

3、有售后服务措施和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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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鸽场验收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基本条件

申请验收的种鸽场应取得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核发的《动

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二、人员条件

1、企业负责人

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，并具有一定的从业经验和组织管

理能力。

2、技术负责人

有技术负责人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

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从事种鸽生产管理 3 年以上，有

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。

3、畜牧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具有技

师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种鸽繁育、饲养管理、饲料营

养技术。

4、兽医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取得执

业兽医师资格或技师、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动物防疫、

疫病控制等技术。

5、从业人员

饲养人员经过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人工授精、种蛋管

理、设备使用等相关知识培训；兽药的采购、出入库管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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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经过兽药相关知识培训，熟练掌握药品的安全使用。

6、其他要求

其他专业技术工种应经过相关技术培训后上岗，应取得

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。企业应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并按照计划

对员工进行培训和管理。患有相关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人员不

得从事动物饲养工作。

三、选址条件

1、与其它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饲养场、动物和动物产

品无害化处理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保持一定的距离；

2、与生活饮用水水源地、动物诊疗场所、居民生活区、

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，道路、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保持一

定的距离。

四、布局条件

1、场区周围建有围墙；

2、场区出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，长 4 米、深 0.3 米以上

的消毒池；

3、生产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，并有隔离设施；

4、生产区入口处设置更衣消毒室，各养殖栋舍出入口

设置消毒池或者消毒垫；

5、生产区内清洁道、污染道分设；

6、生产区内各养殖栋舍之间距离在 5 米以上或者有隔

离设施；

7、孵化间与养殖区之间应当设置隔离设施，并配备种

蛋熏蒸消毒设施，孵化间的流程应当单向，不得交叉或者回

流。

五、设施设备条件

1、场区入口处及生产区设置消毒池，配备消毒机具等



— 19 —

设施设备；

2、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、通风、饮水喂料、降温采暖、

灭火等设施设备；

3、圈舍地面和墙壁选用适宜材料；

4、具有必要的防鼠、防鸟、防虫设施或者措施；

5、密闭式鸽舍，且具备与饲养量相符的笼位；

6、设有储物间、办公室、休息室、洗澡更衣室等辅助

设施；

7、设置单独的兽医室，配备必要的诊断、监测仪器设

备，能够开展常见疫病的抗体监测和常规化验；

8、具备专用药房，配备疫苗冷冻（冷藏）设备、能保

证药物储存所需的环境要求；

9、有相对独立的引入动物隔离舍和患病动物隔离舍；

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、污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

或者与专业的动物无害化处理机构签订定期服务协议，由专

业机构处理；

10、所有的设施设备应处于良好状态。

六、管理制度

1、具有防疫、生产、技能培训、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

饲料管理、设备管理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

2、具有国家规定的疫病净化、疫情报告制度；对垂直

传染的疫病建立系统的净化程序并留存相关记录；疫病监测

结果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规定；

3、具有明确的防疫程序，按照程序进行免疫、监测和

消毒，建立并留存相关记录；

4、建立种禽养殖档案并长期保存，具体包括检疫、免

疫、消毒、发病、死亡和无害化处理等内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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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具有完整的生产计划、生产管理统计报表等资料；

6、具有完整的繁殖性能记录和统计分析资料。

七、种源条件

1、品种

生产经营的种鸽为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

或鉴定的品种、配套系，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品种、配套系；

2、种源来源

种源来源于有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上一级种鸽

场，应附有引种证明、种畜禽合格证明和检疫合格证明；从

境外引进的，应符合配套系固定的模式，附具农业部批准文

件、进口报关单和出入境检疫合格证明；

3、品种数量

种鸽场可以根据场区育种的情况，养殖 4 个以下品种（配

套系）；种鸽场养殖需按品种隔离，独立成区；

4、规模

原种场和祖代场：每个品种（配套系）饲养成年种鸽 5000

对以上；父母代场：每个品种（配套系）饲养成年种鸽 10000

对以上；地方品种每个品种饲养成年种鸽 1000 对以上；保种

场群体数量符合农业农村部《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

基因库管理办法》要求。

八、繁育条件

1、原种场、曾祖代场：有切实可行的选育方案，并按

照方案进行选种和育种。坚持进行选育，有年度选育工作总

结或进展报告；

2、祖代和父母代场：按本品种或配套系的制种程序进

行繁育；

3、繁育及选育的品种应稳定，具有良好的繁殖性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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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性能及抵抗力。

九、质量要求

1、种蛋孵化率≥80%;

2、健雏率≥95%；

3、每对种鸽年出栏 16 只以上乳鸽；

4、疫病净化

落实重点动物疫病（人畜共患病、垂直传播性疫病）净

化措施。

十、销售要求

1、出售种鸽(种蛋)必须附具种畜禽场出具的种禽合格证

明，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；

2、销售种鸽（种蛋）的品种、配套系、代次均达到该

品种、配套系、代次的合格标准；

3、应当向购买者提供销售产品的主要生产性能指标、

免疫情况、饲养管理技术要求，有售后咨询服务措施和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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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它种禽场（孵化场）验收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基本条件

申请验收的种禽场应取得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核发的《动

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二、人员条件

1、企业负责人

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，并具有一定的从业经验和组织管

理能力。

2、技术负责人

有技术负责人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

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从事该品种种禽生产管理 3 年以

上，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。

3、畜牧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具有技

师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该品种种禽繁育、饲养管理、

饲料营养技术。

4、兽医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取得执

业兽医师资格或技师、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动物防疫、

疫病控制等技术。

5、从业人员

饲养人员经过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人工授精、种蛋管

理、设备使用等相关知识培训；兽药的采购、出入库管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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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经过兽药相关知识培训，熟练掌握药品的安全使用。

6、其他要求

其他专业技术工种应经过相关技术培训后上岗，应取得

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。企业应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并按照计划

对员工进行培训和管理。患有相关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人员不

得从事动物饲养工作。

三、选址条件

1、与其它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饲养场、动物和动物产

品无害化处理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保持一定的距离；

2、与生活饮用水水源地、动物诊疗场所、居民生活区、

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，道路、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保持一

定的距离。

四、布局条件

1、场区周围建有围墙；

2、场区出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，长 4 米、深 0.3 米以上

的消毒池；

3、生产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，并有隔离设施；

4、生产区入口处设置更衣消毒室，各养殖栋舍出入口

设置消毒池或者消毒垫；

5、生产区内清洁道、污染道分设；

6、生产区内各养殖栋舍之间距离在 5 米以上或者有隔

离设施；

7、孵化间与养殖区之间应当设置隔离设施，并配备种

蛋熏蒸消毒设施，孵化间的流程应当单向，不得交叉或者回

流；

8、孵化场必需要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集蛋室、种蛋

消毒间（箱）、种蛋冷藏室、孵化室、出雏室、雏禽临时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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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室，种蛋预热间、清洗间。

五、设施设备条件

1、场区入口处及生产区设置消毒池，配备消毒机具等

设施设备；

2、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、通风、饮水喂料、降温采暖、

灭火等设施设备；

3、圈舍地面和墙壁选用适宜材料；

4、具有必要的防鼠、防鸟、防虫设施或者措施；

5、密闭式禽舍，且具备与饲养量相符的笼位；

6、设有储物间、办公室、休息室、洗澡更衣室等辅助

设施；

7、设置单独的兽医室，配备必要的诊断、监测仪器设

备，能够开展常见疫病的抗体监测和常规化验；

8、具备专用药房，配备疫苗冷冻（冷藏）设备、能保

证药物储存所需的环境要求；

9、有相对独立的引入动物隔离舍和患病动物隔离舍；

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、污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

或者与专业的动物无害化处理机构签订定期服务协议，由专

业机构处理；

10、孵化场有与孵化规模相适应的孵化机、出雏机及孵

化所需的其它用具；

11、所有的设施设备应处于良好状态。

六、管理制度

1、具有防疫、生产、技能培训、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

饲料管理、设备管理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

2、具有国家规定的疫病净化、疫情报告制度；对垂直

传染的疫病建立系统的净化程序并留存相关记录；疫病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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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规定；

3、具有明确的防疫程序，按照程序进行免疫、监测和

消毒，建立并留存相关记录；

4、建立种禽养殖档案并长期保存，具体包括检疫、免

疫、消毒、发病、死亡和无害化处理等内容；

5、具有完整的生产计划、生产管理统计报表等资料；

6、具有完整的繁殖性能记录和统计分析资料。

七、种源条件

1、品种

生产经营的种禽为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

或鉴定的品种、配套系，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品种、配套系；

2、种源来源

种源来源于有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上一级种禽

场，应附有引种证明、种畜禽合格证明和检疫合格证明；从

境外引进的，应符合配套系固定的模式，附具农业部批准文

件、进口报关单和出入境检疫合格证明；

3、代次

有代次要求的禽类，原则上一场一品种一代次。祖代和

父母代场可放宽到一场二品种一代次；原种场（曾祖代场）

可放宽饲养多个品种；育繁一体化场可放宽饲养三个品种的

曾祖代和祖代二个代次。各品种各代次必须严格隔离，独立

成区；

4、规模

符合本禽种的繁育群体规模技术要求；国家级保种场群

体数量符合农业农村部《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

库管理办法》要求。

八、繁育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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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原种场、曾祖代场：有切实可行的选育方案，并按

照方案进行选种和育种。坚持进行选育，有年度选育工作总

结或进展报告；

2、祖代和父母代场：按本品种或配套系的制种程序进

行繁育；

3、繁育及选育的品种应稳定，具有良好的繁殖性能、

生产性能及抵抗力。

九、质量要求

1、种蛋孵化率≥80%;

2、健雏率≥95%；

3、按该禽种的有关技术要求进行更新，保持合理的更

新率；

4、疫病净化

落实重点动物疫病（人畜共患病、垂直传播性疫病）净

化措施。

十、销售要求

1、出售种禽(种蛋)必须附具种畜禽场出具的种禽合格证

明，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；

2、销售种禽（种蛋）的品种、配套系、代次均达到该

品种、配套系、代次的合格标准；

3、应当向购买者提供销售产品的主要生产性能指标、

免疫情况、饲养管理技术要求，有售后咨询服务措施和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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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猪场验收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基本条件

申请验收的种猪场应取得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核发的《动

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二、人员条件

1、企业负责人

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，并具有一定的从业经验和组织管

理能力。

2、技术负责人

有技术负责人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

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从事种猪生产管理 3 年以上，有

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。

3、畜牧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具有技

师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种猪繁育、饲养管理、饲料营

养技术。

4、兽医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取得执

业兽医师资格或技师、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动物防疫、

疫病控制等技术。

5、从业人员

饲养人员经过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人工授精、设备使

用等相关知识培训；兽药的采购、出入库管理人员经过兽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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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知识培训，熟练掌握药品的安全使用。

6、其他要求

其他专业技术工种应经过相关技术培训后上岗，应取得

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。企业每年应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并按

照计划对员工进行培训和管理。患有相关人畜共患传染病的

人员不得从事动物饲养工作。

三、选址条件

1、与其它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饲养场、动物和动物产

品无害化处理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保持一定的距离；

2、与生活饮用水水源地、动物诊疗场所、居民生活区、

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，道路、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保持一

定的距离。

四、布局条件

1、场区周围建有围墙；

2、场区出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，长 4 米、深 0.3 米以上

的消毒池；

3、生产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，并有隔离设施；

4、生产区入口处设置更衣消毒室，各栋舍出入口设置

消毒池或者消毒垫；

5、生产区内清洁道、污染道分设；

6、生产区内各栋舍之间距离在 5 米以上或者有隔离设

施；

7、设立独立的产房和仔猪培育区。

五、设施设备条件

1、场区入口处及生产区设置消毒池，配备消毒机具等

设备；

2、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、通风、饮水喂料、降温采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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灭火等设施设备；

3、圈舍地面和墙壁选用适宜材料；

4、具有必要的防鼠、防鸟、防虫设施或者措施；

5、密闭式猪舍，且具备与饲养量相符的圈舍；

6、设有储物间、办公室、休息室、洗澡更衣室等辅助

设施；

7、设置单独的兽医室，配备必要的诊断、监测仪器设

备，能够开展常见疫病的抗体监测和常规化验；

8、具备专用药房，配备疫苗冷冻（冷藏）设备、能保

证药物储存所需的环境要求；

9、种猪场应配备与种猪性能测定相适应的计算机、电

子称、B 超、GBS 软件等育种设施设备；

10、有相对独立的引入动物隔离舍和患病动物隔离舍；

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、污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

或者与专业的动物无害化处理机构签订定期服务协议，由专

业机构处理；

11、所有的设施设备应处于良好状态。

六、管理制度

1、具有防疫、生产、技能培训、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

饲料管理、设备管理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

2、具有国家规定的疫病净化、疫情报告制度；疫病监

测结果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规定；

3、具有明确的防疫程序，按照程序进行免疫、监测和

消毒，建立并留存相关记录；

4、建立种畜养殖档案并长期保存，具体包括检疫、免

疫、消毒、发病、死亡和无害化处理等内容。建立个体养殖

档案，注明标识编码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父系和母系品种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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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、母本的标识编码等信息；

5、具有完整的生产计划、生产管理统计报表等资料；

6、具有完整的繁殖性能记录和统计分析资料。

七、种源条件

1、生产经营的种猪为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

定或鉴定的品种、配套系，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品种、配套

系；

2、种源来源于有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种猪场，

血缘清晰，应附有引种证明、种畜系谱、种畜禽合格证明和

检疫合格证明；从境外引进的，应符合配套系固定的模式，

附具农业部批准文件、进口报关单和出入境检疫合格证明；

3、种猪场原则上一场一代次。育繁一体化场可放宽饲

养曾祖代和祖代二个代次。各代次必须严格隔离。原种猪场：

每个父系品种基础母猪规模 100 头以上，每个母系品种基础

母猪规模 200 头以上；地方品种基础母猪总规模 100 头以上；

每个品种的核心群应有 5 个以上血统。祖代种猪场：每个父

系品种基础母猪规模 50 头以上，每个母系品种基础母猪规

模 100 头以上。育繁一体化场（原种与祖代）：符合相应品

种代次规模要求，且基础母猪规模达 2000 头以上。父母代基

础母猪场：规模达 300 头以上。保种场：群体数量符合农业

农村部《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管理办法》要

求。

4、种猪年更新率达 25%以上。

八、种猪选育

1、有科学的种猪选育方案并严格执行。

2、按照《北京市种猪性能测定技术规程》开展种猪生

产性能测定工作，测定性状至少包括总产仔数、达 100kg 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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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日龄、100kg 活体背膘厚 3 个性状，且每年测定数量不少

于基础母猪数量的 60%以上；按照计划参加北京市种猪集中

测定；测定数据每季度向北京市种畜遗传评估中心上报。

3、有种猪选育工作年度总结或进展报告。

4、按照《种猪登记技术规范》（NY/T 820）规定进行种

猪登记。

九、种猪质量

1、体型外貌

⑴ 纯种猪体型外貌符合本品种特征。

⑵ 种猪繁殖及泌乳系统发育正常，无遗传疾患和损征。

2、繁殖性能

总产仔数：母本品种（系）初产 9 头以上，经产 10 头以

上；父本品种（系）初产 8 头以上，经产 9 头以上。

3、生产性能

⑴ 达 100kg 体重日龄

在集中测定的条件下，原种场母本品种（系）为 160 天

以下（北京黑猪为 200 天以下），父本品种（系）为 155 天

以下；祖代场母本品种（系）为 165 天以下（北京黑猪为 200

天以下），父本品种（系）为 160 天以下。

⑵ 100kg 活体背膘厚

在集中测定的条件下，原种场母本品种（系）为 18mm

以下（北京黑猪为 25mm 以下），父本品种（系）为 15mm

以下；祖代场母本品种（系）为 20mm 以下（北京黑猪为 25mm

以下），父本品种（系）为 18mm 以下。

4、疫病净化

落实重点动物疫病（人畜共患病、垂直传播性疫病）净

化措施。非洲猪瘟、口蹄疫、猪瘟、猪伪狂犬病、布病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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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出。

十、销售要求

1、出售种猪必须附具种畜禽场出具的种畜合格证明、

家畜谱系，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；

2、销售种猪的品种、配套系、代次均达到该品种、配

套系、代次的合格标准；

3、有售后服务措施和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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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种奶牛场验收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基本条件

申请验收的良种奶牛场应取得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核发

的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二、人员条件

1、企业负责人

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，并具有一定的从业经验和组织管

理能力。

2、技术负责人

有技术负责人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

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从事种牛生产管理 3 年以上，有

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。

3、畜牧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具有技

师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种牛繁育、饲养管理、饲料营

养技术。

4、兽医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取得执

业兽医师资格或技师、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动物防疫、

疫病控制等技术。

5、从业人员

饲养人员经过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人工授精、设备使

用等相关知识培训；兽药的采购、出入库管理人员经过兽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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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知识培训，熟练掌握药品的安全使用。

6、其他要求

其他专业技术工种应经过相关技术培训后上岗，应取得

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。企业每年应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并按

照计划对员工进行培训和管理。患有相关人畜共患传染病的

人员不得从事动物饲养工作。

三、选址条件

1、与其它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饲养场、动物和动物产

品无害化处理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保持一定的距离；

2、与生活饮用水水源地、动物诊疗场所、居民生活区、

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，道路、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保持一

定的距离。

四、布局条件

1、场区周围建有围墙；

2、场区出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，长 4 米、深 0.3 米以上

的消毒池；

3、生产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，并有隔离设施；

4、生产区入口处设置更衣消毒室，各栋舍出入口设置

消毒池或者消毒垫；

5、生产区内清洁道、污染道分设；

6、生产区内各栋舍之间距离在 5 米以上或者有隔离设

施；

7、符合《奶牛场卫生规范》(GB16568)和《畜禽场环境

质量标准》(NY/T 388)的条件。

五、设施设备条件

1、场区入口处及生产区设置消毒池，配备消毒机具等

设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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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、通风、饮水喂料、降温采暖、

灭火等设施设备；

3、具有必要的防鼠、防鸟、防虫设施或者措施；

4、具备与饲养量相符的圈舍和运动场；

5、设有储物间、办公室、休息室、洗澡更衣室等辅助

设施；

6、设置单独的兽医室，配备必要的诊断、监测仪器设

备，能够开展常见疫病的抗体监测和常规化验；

7、具备专用药房，配备疫苗冷冻（冷藏）设备、能保

证药物储存所需的环境要求；

8、具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饲料加工设备、青贮窖、

饲料库；

9、具有挤奶平台、流量计、储存罐、生鲜乳运输车辆

（持有生鲜乳准运证）；

10、有相对独立的引入动物隔离舍和患病动物隔离舍；

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、污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

或者与专业的动物无害化处理机构签订定期服务协议，由专

业机构处理；

11、所有的设施设备应处于良好状态。

六、管理制度

1、具有防疫、生产、技能培训、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

饲料管理、设备管理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

2、具有国家规定的疫病净化、疫情报告制度；疫病监

测结果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规定；

3、具有明确的防疫程序，按照程序进行免疫、监测和

消毒，建立并留存相关记录；

4、建立种畜养殖档案并长期保存，具体包括检疫、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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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、消毒、发病、死亡和无害化处理等内容。建立个体养殖

档案，注明标识编码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父系和母系品种类

型、母本的标识编码等信息；

5、具有完整的生产计划、生产管理统计报表等资料；

6、具有完整的繁殖性能记录和统计分析资料。

七、种源条件

1、生产经营的种奶牛为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

审定或鉴定的品种、配套系，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品种、配

套系；

2、种源来源于有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种奶牛

场，血缘清晰，应附有引种证明、种畜系谱、种畜禽合格证

明和检疫合格证明；从境外引进的，应符合配套系固定的模

式，附具农业部批准文件、进口报关单和出入境检疫合格证

明；

3、可繁母牛规模 300 头以上；保种场群体数量符合农

业农村部《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管理办法》

要求。

八、遗传改良基础工作

1、参加奶牛品种登记工作；

2、参加奶牛生产性能测定（DHI）工作；

3、参加后裔测定工作；

4、有完整的育种程序和技术管理操作规程并严格实施。

九、种奶牛质量

1、体型外貌

符合品种要求，体型评定一级以上占 80%以上；

2、生产性能

初产牛 305 天产奶量 6500kg 以上，经产牛 305 天 7000k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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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；

乳脂率 3.5%以上，乳蛋白率 3.1%以上，体细胞数低于 40

万。

3、疫病净化

落实重点动物疫病（人畜共患病、垂直传播性疫病）净

化措施。口蹄疫、布病不得检出。

十、销售要求

1、出售种牛必须附带种畜禽合格证明、种畜系谱、检

疫合格证明和引种证明，并保存 2 年以内的销售记录，建立

可追溯的档案体系；

2、销售种牛的品种达到该品种的合格标准；

3、生鲜乳的生产与销售符合《生鲜乳生产技术规程（试

行）》要求；

4、有售后服务措施和记录。



— 38 —

种羊场验收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基本条件

申请验收的种羊场应取得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核发的《动

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二、人员条件

1、企业负责人

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，并具有一定的从业经验和组织管

理能力。

2、技术负责人

有技术负责人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

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从事种羊生产管理 3 年以上，有

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。

3、畜牧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具有技

师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种羊繁育、饲养管理、饲料营

养技术。

4、兽医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取得执

业兽医师资格或技师、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动物防疫、

疫病控制等技术。

5、从业人员

饲养人员经过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人工授精、设备使

用等相关知识培训；兽药的采购、出入库管理人员经过兽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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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知识培训，熟练掌握药品的安全使用。

6、其他要求

其他专业技术工种应经过相关技术培训后上岗，应取得

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。企业每年应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并按

照计划对员工进行培训和管理。患有相关人畜共患传染病的

人员不得从事动物饲养工作。

三、选址条件

1、与其它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饲养场、动物和动物产

品无害化处理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保持一定的距离；

2、与生活饮用水水源地、动物诊疗场所、居民生活区、

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，道路、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保持一

定的距离。

四、布局条件

1、场区周围建有围墙；

2、场区出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，长 4 米、深 0.3 米以上

的消毒池；

3、生产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，并有隔离设施；

4、生产区入口处设置更衣消毒室，各栋舍出入口设置

消毒池或者消毒垫；

5、生产区内清洁道、污染道分设；

6、生产区内各栋舍之间距离在 5 米以上或者有隔离设

施。

五、设施设备条件

1、场区入口处及生产区设置消毒池，配备消毒机具等

设备；

2、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、通风、饮水喂料、降温采暖、

灭火等设施设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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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具有必要的防鼠、防鸟、防虫设施或者措施；

4、具备与饲养量相符的圈舍和运动场；

5、设有储物间、办公室、休息室、洗澡更衣室等辅助

设施；

6、设置单独的兽医室，配备必要的诊断、监测仪器设

备，能够开展常见疫病的抗体监测和常规化验；

7、具备专用药房，配备疫苗冷冻（冷藏）设备、能保

证药物储存所需的环境要求；

8、具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饲料加工设备、青贮窖、

饲料库；

9、有相对独立的引入动物隔离舍和患病动物隔离舍；

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、污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

或者与专业的动物无害化处理机构签订定期服务协议，由专

业机构处理；

10、所有的设施设备应处于良好状态。

六、管理制度

1、具有防疫、生产、技能培训、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

饲料管理、设备管理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

2、具有国家规定的疫病净化、疫情报告制度；疫病监

测结果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规定；

3、具有明确的防疫程序，按照程序进行免疫、监测和

消毒，建立并留存相关记录；

4、建立种畜养殖档案并长期保存，具体包括检疫、免

疫、消毒、发病、死亡和无害化处理等内容。建立个体养殖

档案，注明标识编码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父系和母系品种类

型、母本的标识编码等信息；

5、具有完整的生产计划、生产管理统计报表等资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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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具有完整的繁殖性能记录和统计分析资料。

七、种源条件

1、生产经营的种羊为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

定或鉴定的品种、配套系，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品种、配套

系；

2、种源来源于有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种羊场，

血缘清晰，应附有引种证明、种畜系谱、种畜禽合格证明和

检疫合格证明；从境外引进的，应符合配套系固定的模式，

附具农业部批准文件、进口报关单和出入境检疫合格证明；

3、基础母羊总规模 800 头以上；每个品种基础母羊规

模，地方品种不少于 300 只，国外引进品种不少于 150 只；

保种场群体数量符合农业农村部《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

区和基因库管理办法》要求。

八、繁育条件

1、有完整可行的选育方案并严格执行；

2、有性能测定方案，已开展羊生产性能测定工作，测

定性状至少包括活体重（初生重、断奶重、6 月龄重、周岁

重、成年体重）、体尺（周岁、成年的体高、体长、胸围、

管围）、单胎产羔数等性状。每年测定数量不少于基础母羊

数量的 50%。

九、质量要求

1、体型外貌符合本品种特征；

2、有备案的企业品种质量标准；

3、主要生产性能不低于企业品种质量标准的 2 级种羊

标准;

4、疫病净化

落实重点动物疫病（人畜共患病、垂直传播性疫病）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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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措施。口蹄疫、小反刍兽疫、布氏杆菌病等疫病不得检出。

十、销售要求

1、出售种羊必须附带种畜禽合格证明、种畜系谱、检

疫合格证明和引种证明，并保存 2 年以内的销售记录，建立

可追溯的档案体系；

2、销售种羊的品种达到该品种的合格标准；

3、应当向购买者提供销售产品的主要生产性能指标、

免疫情况、饲养管理技术要求，有售后咨询服务措施和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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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马场验收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基本条件

申请验收的种马场应取得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核发的《动

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二、人员条件

1、企业负责人

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，并具有一定的从业经验和组织管

理能力。

2、技术负责人

有技术负责人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

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从事种马生产管理 3 年以上，有

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。

3、畜牧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具有技

师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种马繁育、饲养管理、饲料营

养技术。

4、兽医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取得执

业兽医师资格或技师、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动物防疫、

疫病控制等技术。

5、从业人员

饲养人员经过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人工授精、设备使

用等相关知识培训；兽药的采购、出入库管理人员经过兽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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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知识培训，熟练掌握药品的安全使用。

6、其他要求

其他专业技术工种应经过相关技术培训后上岗，应取得

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。企业每年应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并按

照计划对员工进行培训和管理。患有相关人畜共患传染病的

人员不得从事动物饲养工作。

三、选址条件

1、与其它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饲养场、动物和动物产

品无害化处理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保持一定的距离；

2、与生活饮用水水源地、动物诊疗场所、居民生活区、

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，道路、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保持一

定的距离。

四、布局条件

1、场区周围建有围墙；

2、场区出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，长 4 米、深 0.3 米以上

的消毒池；

3、生产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，并有隔离设施；

4、生产区入口处设置更衣消毒室，各栋舍出入口设置

消毒池或者消毒垫；

5、生产区内清洁道、污染道分设；

6、生产区内各栋舍之间距离在 5 米以上或者有隔离设

施。

五、设施设备条件

1、场区入口处及生产区设置消毒池，配备消毒机具等

设备；

2、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、通风、饮水喂料、降温采暖、

灭火等设施设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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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具有必要的防鼠、防鸟、防虫设施或者措施；

4、具备与饲养量相符的圈舍和运动场；

5、设有储物间、办公室、休息室、洗澡更衣室等辅助

设施；

6、设置单独的兽医室，配备必要的诊断、监测仪器设

备，能够开展常见疫病的抗体监测和常规化验；

7、具备专用药房，配备疫苗冷冻（冷藏）设备、能保

证药物储存所需的环境要求；

8、具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饲料加工设备、青贮窖、

饲料库；

9、有相对独立的引入动物隔离舍和患病动物隔离舍；

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、污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

或者与专业的动物无害化处理机构签订定期服务协议，由专

业机构处理；

10、所有的设施设备应处于良好状态。

六、管理制度

1、具有防疫、生产、技能培训、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

饲料管理、设备管理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

2、具有国家规定的疫病净化、疫情报告制度；疫病监

测结果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规定；

3、具有明确的防疫程序，按照程序进行免疫、监测和

消毒，建立并留存相关记录；

4、建立种畜养殖档案并长期保存，具体包括检疫、免

疫、消毒、发病、死亡和无害化处理等内容。建立个体养殖

档案，注明标识编码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父系和母系品种类

型、母本的标识编码等信息；

5、具有完整的生产计划、生产管理统计报表等资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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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具有完整的繁殖性能记录和统计分析资料。

七、种源条件

1、生产经营的种马为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

定或鉴定的品种、配套系，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品种、配套

系；

2、种源来源于有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种马场，

血缘清晰，应附有引种证明、种畜系谱、种畜禽合格证明和

检疫合格证明；从境外引进的，应符合配套系固定的模式，

附具农业部批准文件、进口报关单和出入境检疫合格证明；

3、具有马匹登记管理机构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者相

关协会组织签发的马匹护照；

4、公马性欲旺盛，能正常采精，精子质量达到相应标

准；母马具有正常发情周期，保持稳定合理的受胎率和繁殖

成活率；

5、单一品种或品系,地方品种基础母马不少于 100 匹，

培育品种基础母马不少于 50 匹，3 个以上家系公马不少于 6

匹；国外引进品种基础母马不少于 30 匹，家系不少于 3 个；

保种场群体数量符合农业农村部《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

区和基因库管理办法》要求。

八、质量要求

1、具有科学可行的育种规划或繁育计划，制定年度育

种计划，积极推进育种规划实施，开展阶段性育种工作分析

及年度育种工作总结；

2、每年开展种马鉴定，及时淘汰有病、伤残、品质较

低的种畜，补充品质较高的个体，保持 8%以上种群年更新率；

3、根据马种特点制定科学的选种选配计划，避免近亲

繁殖，不断提高种群质量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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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开展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，提高优质种畜利用效率；

5、有针对性制定相应的饲养管理制度和技术方案；科

学配置日粮，满足种马的营养需要；开展阶段性及年度生产

情况分析；

6、规范使用种马个体标识，保证种马场生产的种马系

谱清楚准确;

7、疫病净化

落实重点动物疫病（人畜共患病、垂直传播性疫病）净

化措施。马传染性贫血、马鼻疽等不得检出。

九、销售要求

1、出售种马必须附带种畜禽合格证明、种畜系谱、检

疫合格证明和引种证明，并保存 2 年以内的销售记录，建立

可追溯的档案体系；

2、销售种马的品种达到该品种的合格标准；

3、应当向购买者提供销售产品的主要生产性能指标、

免疫情况、饲养管理技术要求，有售后咨询服务措施和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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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其它种畜场现场审核表（试行）

一、基本条件

申请验收的种畜场应取得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核发的《动

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
二、人员条件

1、企业负责人

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，并具有一定的从业经验和组织管

理能力。

2、技术负责人

有技术负责人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

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从事该畜种生产管理 3 年以上，

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。

3、畜牧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具有技

师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该畜种繁育、饲养管理、饲料

营养技术。

4、兽医技术人员

1 名以上，具有畜牧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取得执

业兽医师资格或技师、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熟悉动物防疫、

疫病控制等技术。

5、从业人员

饲养人员经过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人工授精、设备使

用等相关知识培训；兽药的采购、出入库管理人员经过兽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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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知识培训，熟练掌握药品的安全使用。

6、其他要求

其他专业技术工种应经过相关技术培训后上岗，应取得

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。企业每年应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并按

照计划对员工进行培训和管理。患有相关人畜共患传染病的

人员不得从事动物饲养工作。

三、选址条件

1、与其它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饲养场、动物和动物产

品无害化处理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保持一定的距离；

2、与生活饮用水水源地、动物诊疗场所、居民生活区、

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，道路、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保持一

定的距离。

四、布局条件

1、场区周围建有围墙；

2、场区出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，长 4 米、深 0.3 米以上

的消毒池；

3、生产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，并有隔离设施；

4、生产区入口处设置更衣消毒室，各栋舍出入口设置

消毒池或者消毒垫；

5、生产区内清洁道、污染道分设；

6、生产区内各栋舍之间距离在 5 米以上或者有隔离设

施。

五、设施设备条件

1、场区入口处及生产区设置消毒池，配备消毒机具等

设备；

2、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、通风、饮水喂料、降温采暖、

灭火等设施设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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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具有必要的防鼠、防鸟、防虫设施或者措施；

4、具备与饲养量相符的圈舍和运动场；

5、设有储物间、办公室、休息室、洗澡更衣室等辅助

设施；

6、设置单独的兽医室，配备必要的诊断、监测仪器设

备，能够开展常见疫病的抗体监测和常规化验；

7、具备专用药房，配备疫苗冷冻（冷藏）设备、能保

证药物储存所需的环境要求；

8、具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饲料加工设备、青贮窖、

饲料库,配备与种畜性能测定相适应的软件和育种设施设备；

9、有相对独立的引入动物隔离舍和患病动物隔离舍；

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、污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

或者与专业的动物无害化处理机构签订定期服务协议，由专

业机构处理；

10、所有的设施设备应处于良好状态。

六、管理制度

1、具有防疫、生产、技能培训、饲养管理、环境控制、

饲料管理、设备管理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

2、具有国家规定的疫病净化、疫情报告制度；疫病监

测结果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规定；

3、具有明确的防疫程序，按照程序进行免疫、监测和

消毒，建立并留存相关记录；

4、建立种畜养殖档案并长期保存，具体包括检疫、免

疫、消毒、发病、死亡和无害化处理等内容。建立个体养殖

档案，注明标识编码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父系和母系品种类

型、母本的标识编码等信息；

5、具有完整的生产计划、生产管理统计报表等资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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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具有完整的繁殖性能记录和统计分析资料。

七、种源条件

1、生产经营的种畜为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

定或鉴定的品种、配套系，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品种、配套

系；

2、种源来源于有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种畜场，

血缘清晰，应附有引种证明、种畜系谱、种畜禽合格证明和

检疫合格证明；从境外引进的，应符合配套系固定的模式，

附具农业部批准文件、进口报关单和出入境检疫合格证明；

3、符合本畜种的繁育群体规模要求；保种场群体数量

符合农业农村部《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管理

办法》要求。

八、质量要求

1、核心群种畜应符合本品种标准，品质优良，保持稳

定合理的受胎率和繁殖成活率；

2、畜群结构合理，按照畜种特点进行分群管理；

3、每年开展种畜鉴定，及时淘汰有病、伤残、品质较

低的种畜，补充品质较高的个体充实核心群，保持合理的种

群年更新率；

4、按照育种方向和目标，定期对生长发育性能、生产

性能等进行测定，详细记录并进行分析；

5、根据畜种特点制定科学的选种选配计划，避免近亲

繁殖，不断提高核心群质量；

6、开展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，提高优质种畜利用效率；

7、疫病净化

落实重点动物疫病（人畜共患病、垂直传播性疫病）净

化措施。



— 52 —

九、销售要求

1、出售种畜必须附带种畜禽合格证明、种畜系谱、检

疫合格证明和引种证明，并保存 2 年以内的销售记录，建立

可追溯的档案体系；

2、销售种畜的品种达到该品种的合格标准；

3、应当向购买者提供销售产品的主要生产性能指标、

免疫情况、饲养管理技术要求，有售后咨询服务措施和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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